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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第 1 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6 年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301 會議室 

主持人：郭召集人俊傑                                           記錄:陳宜伶 

出列席人員:如附件 

壹、主席致辭:略 

貳、報告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局第 1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6 年第 2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案，報請 

   公鑒。 

決定： 

序

號 

列管

案號 

主席裁(指)示 

暨決議事項 

承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列管 

情形 

1 1-4-1 設置性別友善廁所（無

性別廁所）之可行性報

告案，請建照科於大會

報告後依主席裁示辦理

後續事宜。 

建照科 1.已於 106 年 4 月 27 日 

 ，提送新北市政府性 

  別平等委員會第4屆 

  委員會第1次委員會 

  會議進行專題分享。 

2.依主席與委員裁示辦 

  理情形如下： 

 (1)有關專題分享問卷 

   調查表部分，為確 

   保保問卷的適切性 

   (效度與信度)，爾後 

   有關問卷調查表， 

   會請委員先行過目 

   與建議，使專題分 

   享更具完整性。 

 (2)遵照委員建議，本 

   局於籌辦大型活動 

   時，將會優先考量 

   老幼及照顧者的如 

□續管 

�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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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案號 

主席裁(指)示 

暨決議事項 

承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列管 

情形 

   廁需求。 

2 1-5-1 請施工科於下次會議中

分享本(106)年 3 月 8 日

國際婦女節本局邀集建

築開發商及醒吾科技大

學舉辦性別平等婦女節

彩繪圍籬活動。 

施工科 本案已列入本次會議 

報告案第二案。 

□續管 

�除管 

3 1-5-2 請施工科及新工處了解

圍籬週邊社區民眾或學

校師生對性平彩繪之觀

感與意見。 

施工科 

新工處 

施工科： 

1.本市鶯歌區鳳鳴國中 

 中紀淑珍校長表示， 

 學校師生利用課餘時 

 間，由美術概念優異 

 的學生，透過老師的 

 肯定與鼓勵，從設計 

 構圖至完成作品，得 

 以為社區美化作貢獻 

 ，也期許藉由這樣的 

 機會，讓學生將愛校 

 的心情擴及到社區、 

 家鄉，為孩子心中植 

 下第一顆「回饋」的 

 種子。 

2.本市清水高中鄭淙賓 

 秘書表示，建案圍籬 

 美化，能將平日美術 

 課所作之作品以如此 

 形式呈現在社區，讓 

 社區的鄰居叔伯阿姨 

 能欣賞他們的才藝是 

 一種絕佳的激勵。 

新工處： 

本市林口區新林國小 

校舍新建工程圍籬是 

�新 

工處 

續管 

�施 

工科 

除管 

 

主席裁 

示： 

1.請新 

工處於 

下次會 

議上分 

享新林 

國小彩 

繪圍籬 

活動內 

容。 

2.日後 

如有開 

工活動 

，可邀 

請性平 

大使Ｃ 

ＥＯ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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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案號 

主席裁(指)示 

暨決議事項 

承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列管 

情形 

由醒吾科技大學設計 

學院的學生設計彩繪 

，彩繪內容除了呈現 

該校辦學特色及性別 

平等議題外，也將融入 

林口在地特色，原草稿 

經校方審查要求修正， 

另配合學生學期狀況， 

預計延至六月中完成， 

屆時將詢問學校師生 

對性平彩繪之觀感與 

反應。 

 

第二案 

案由：本局性別平等婦女節彩繪圍籬活動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決定：一、請施工科提性平大會報告。 

      二、日後類此彩繪圍籬活動，可與繪圖創作者溝通性平有關概念，讓創作者 

          順利將概念結合在作品中，並於圍籬彩繪作品展現。 

      三、日後可將辦理之活動加入QR CODE，讓民眾了解性平活動及相關推動措施。 

参、討論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 本局 106 年性別影響評估案件，提請審議。 

決議：「106 年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畫-新北市騎樓整平工程」之計畫內容 

       涉及「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領域部分，增加勾選「3-6 社會參與領域」， 

       餘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06 年 1-4 月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局「106 年性平亮點方案」106 年 1-4 月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決議：請修正方案名稱及實施內容，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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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 本局所屬委員會未符委員任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規定者檢討情形案，提請

討論。 

決議：一、請建照科研究坡審委員會之組成規定是否有修訂空間，並於下次會議中 

     報告。 

   二、請工程科於辦理委員遴聘時，就內聘委員部分提升女性比例。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106 年 6 月 6 日下午 3時 30 分） 


